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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药药业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案之一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的议案 

(已经 2024年 10月 29日第九届董事会第 12次会议审议通过) 

为进一步提升津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合规

管理水平，完善公司治理体系，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

司实际情况，公司专门委员会更名并增加相关职责，对《公司章程》

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完善。 

修订的《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一百二十四条  公司应当定期或者

不定期召开全部由独立董事参加的会

议（以下简称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本

章程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至第

（三）项、第一百二十三条所列事项，

应当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负责对被提名

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进行审查并形成

明确的审查意见，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还

就下列事项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一）提名或者任免董事； 

（二）聘任或者解聘高级管理人员； 

（三）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

定和本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应当由过半数

独立董事共同推举一名独立董事召集

和主持；召集人不履职或者不能履职

时，两名及以上独立董事可以自行召集

并推举一名代表主持。公司应当为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的召开提供便利和支持。 

第一百二十四条  公司应当定期或

者不定期召开全部由独立董事参加

的会议（以下简称独立董事专门会

议）。本章程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

项至第（三）项、第一百二十三条所

列事项，应当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

议。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应当由过半

数独立董事共同推举一名独立董事

召集和主持；召集人不履职或者不能

履职时，两名及以上独立董事可以自

行召集并推举一名代表主持。公司应

当为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的召开提供

便利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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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六条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负责审核公司财务信息及其披露、监督

及评估内外部审计工作和内部控制，下

列事项应当经审计委员会全体成员过

半数同意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一）披露财务会计报告及定期报告中

的财务信息、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二）聘用或者解聘承办公司审计业务

的会计师事务所； 

（三）聘任或者解聘公司财务负责人； 

（四）因会计准则变更以外的原因作出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者重大会计

差错更正； 

（五）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

定和本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审计委员会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

会议，两名及以上成员提议，或者召集

人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召开临时会议。

审计委员会会议须有三分之二以上成

员出席方可举行。 

第一百二十六条  董事会审计与风

险控制委员会负责审核公司财务信

息及其披露、监督及评估内外部审计

工作和内部控制，下列事项应当经审

计与风险控制委员会全体成员过半

数同意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一）披露财务会计报告及定期报告

中的财务信息、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二）聘用或者解聘承办公司审计业

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三）聘任或者解聘公司财务负责

人； 

（四）因会计准则变更以外的原因作

出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者重大

会计差错更正； 

（五）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

规定和本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审计与风险控制委员会每季度

至少召开一次会议，两名及以上成员

提议，或者召集人认为有必要时，可

以召开临时会议。审计与风险控制委

员会会议须有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出

席方可举行。 

第一百二十七条  董事会薪酬委员会

负责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标

准并进行考核，制定、审查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薪酬政策与方案；并就下列

事项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二）制定或者变更股权激励计划、员

工持股计划，激励对象获授权益、行使

权益条件成就； 

（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拟分拆所

属子公司安排持股计划； 

（四）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

第一百二十七条  董事会薪酬与提

名委员会负责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考核标准并进行考核，制定、审

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政策与

方案；负责拟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选择标准和程序，对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人选及其任职资格进行遴选、

审核，并就下列事项向董事会提出建

议： 

（一）提名或者任免董事； 

（二）聘任或者解聘高级管理人员； 

（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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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本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董事会对薪酬委员会的建议未采

纳或者未完全采纳的，应当在董事会决

议中记载薪酬委员会的意见及未采纳

的具体理由，并进行披露。 

（四）制定或者变更股权激励计划、

员工持股计划，激励对象获授权益、

行使权益条件成就； 

（五）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拟分拆

所属子公司安排持股计划； 

（六）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

规定和本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董事会对薪酬与提名委员会的

建议未采纳或者未完全采纳的，应当

在董事会决议中记载薪酬与提名委

员会的意见及未采纳的具体理由，并

进行披露。 

第一百三十四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

权： 

…… 

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战略

委员会、薪酬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对董

事会负责，依照本章程和董事会授权履

行职责，提案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决

定。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

其中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中独立董

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

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在公司担任高

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不得成为审计委员

会成员。董事会负责制定专门委员会工

作规程，规范专门委员会的运作。 

第一百三十四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

职权： 

…… 

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与风险控

制委员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

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专门委员会

对董事会负责，依照本章程和董事会

授权履行职责，提案应当提交董事会

审议决定。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

事组成，其中审计与风险控制委员

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

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与风险控制

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在

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不得

成为审计与风险控制委员会成员。董

事会负责制定专门委员会工作规程，

规范专门委员会的运作。 

第一百五十二条 董事会秘书应当具备

履行职责所必需的财务、管理、法律等

专业知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

品德，并取得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

秘书资格证书。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人士不得担任董事会秘书： 

第一百五十二条 董事会秘书应当具

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财务、管理、法

律等专业知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和个人品德，并取得证券交易所颁发

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具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人士不得担任董事会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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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

的情形；  

（二）最近3年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

政处罚；  

（三）最近3年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

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本公司现任监事；  

（五）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董事

会秘书的其他情形。 

书： 

（一）《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

定的情形；  

（二）最近3年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

行政处罚；  

（三）最近3年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本公司现任监事；  

（五）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董

事会秘书的其他情形。 

第一百八十四条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

权： 

（一）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定期报

告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二）检查公司的财务； 

（三）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

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行

政法规、本章程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 

（四）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

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其予以纠正，必

要时向股东大会或国家有关主管机关

报告； 

（五）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在董事

会不履行《公司法》规定的召集和主持

股东大会职责时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 

（六）向股东大会提出提案； 

（七）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

的规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

讼； 

（八）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异常，可以进

行调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

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协助其工

作，费用由公司承担。 

第一百八十四条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

权： 

（一）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定期

报告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二）检查公司的财务； 

（三）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

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本章程或者股东大会

决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

的建议； 

（四）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

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其予以纠

正，必要时向股东大会或国家有关主

管机关报告； 

（五）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在董

事会不履行《公司法》规定的召集和

主持股东大会职责时召集和主持股

东大会； 

（六）向股东大会提出提案； 

（七）依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

条的规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

起诉讼； 

（八）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异常，可以

进行调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会计师

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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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工作，费用由公司承担。 

第二百〇八条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投

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等情况的需要确需

调整本章程规定的现金分配政策或变

更的，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董

事会战略委员会应对公司最低分红比

例进行重新研究论证，并邀请独立董事

和累计持股不少于 1%的中小股东参与

分红政策调整的研究论证，研究制定的

分红政策调整方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且提供网络投

票，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第二百〇八条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

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等情况的需要

确需调整本章程规定的现金分配政

策或变更的，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

发点，董事会应对公司最低分红比例

进行重新研究论证，并邀请独立董事

和累计持股不少于 1%的中小股东参

与分红政策调整的研究论证，研究制

定的分红政策调整方案经董事会审

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且提供

网络投票，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变更后的内容

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 

 

请各位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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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药药业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案之二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已经 2024年 10月 29日第九届董事会第 12次会议审议通过) 

进一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进行修

订，修订相关条款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五十五条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投资规

划和长期发展等情况的需要确需调整公

司章程规定的现金分配政策或变更的，

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董事会战

略委员会应对公司最低分红比例进行重

新研究论证，并邀请独立董事和累计持

股不少于 1%的中小股东参与分红政策

调整的研究论证，研究制定的分红政策

调整方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且提供网络投票，并经出席

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

通过。 

第五十五条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投资

规划和长期发展等情况的需要确需调

整公司章程规定的现金分配政策或变

更的，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

董事会应对公司最低分红比例进行

重新研究论证，并邀请独立董事和累

计持股不少于 1%的中小股东参与分

红政策调整的研究论证，研究制定的

分红政策调整方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且提供网络投

票，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其他条款不变，具体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2024 年 10 月 30

日披露的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请各位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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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药药业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案之三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已经 2024年 10月 29日第九届董事会第 12次会议审议通过) 

进一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修订，

修订相关条款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四十六条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投资规

划和长期发展等情况的需要确需调整公

司章程规定的现金分配政策或变更的，

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董事会战

略委员会应对公司最低分红比例进行重

新研究论证，并邀请独立董事和累计持

股不少于 1%的中小股东参与分红政策

调整的研究论证，研究制定的分红政策

调整方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且提供网络投票，并经出席

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第四十六条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投资

规划和长期发展等情况的需要确需调

整公司章程规定的现金分配政策或变

更的，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

董事会应对公司最低分红比例进行

重新研究论证，并邀请独立董事和累

计持股不少于 1%的中小股东参与分

红政策调整的研究论证，研究制定的

分红政策调整方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且提供网络投

票，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董事会议事规则》其他条款不变，具体内

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2024 年 10 月 30 日

披露的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请各位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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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药药业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案之四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已经 2024年 10月 29日第九届董事会第 12次会议审议通过) 

因公司专门委员会更名并调整相关职责，对公司《独立董事工作

制度》进行修订，修订相关条款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三条 公司应当定期或者不定期召

开全部由独立董事参加的会议（以下简

称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独立董事管理

办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

第二十三条所列事项，应当经独立董事

专门会议审议。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负责

对被提名的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进行

审查并形成明确的审查意见。独立董事

专门会议还就下列事项向董事会提出

建议： 

（一）提名或者任免董事； 

（二）聘任或者解聘高级管理人员； 

（三）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

定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应当由过半数独

立董事共同推举一名独立董事召集和主

持；召集人不履职或者不能履职时，两

名及以上独立董事可以自行召集并推举

一名代表主持。 

公司应当为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的召

开提供便利和支持。 

第十三条 公司应当定期或者不定期

召开全部由独立董事参加的会议（以

下简称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独立董

事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

至第三项、第二十三条所列事项，应

当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应当由过半数

独立董事共同推举一名独立董事召集

和主持；召集人不履职或者不能履职

时，两名及以上独立董事可以自行召

集并推举一名代表主持。 

公司应当为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的

召开提供便利和支持。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其他条款不变，具体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2024 年 10 月 30

日披露的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请各位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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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药药业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案之五 

 

关于申请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已经 2025年 1月 7日第九届董事会第 13次会议审议通过) 

为满足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的资金需要，公司 2025年度拟申请

108.2亿元贷款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亿元 

序号 银行名称 授信额度 

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6.30  

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10.10  

3 中国进出口银行天津分行 7.00  

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滨海分行 7.00  

5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6.50  

6  天津医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6.00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港保税区支行  6.00  

8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4.50  

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营业部 5.00  

1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5.00  

1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5.00  

12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5.00  

1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行 5.00  

1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2.90  

15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4.00  

16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7.80  

17 国家开发银行天津市分行 10.00  

18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2.00  

19 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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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自贸区支行 0.50  

2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襄城支行  0.30  

2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 0.30  

 合计  108.2 

*天津医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6亿元授信额度详见 2023年 12月 21日披露的

公告 2023-086#。 

 

请各位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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